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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澳門居民申請在臺灣地區定居送件須知- 
居留一定期間 

一、法令依據：香港澳門關係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

第十四條之二及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適用對象：  

（一） 有直系血親或配偶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或依本辦法第十

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第七款後段、第九款至第十

二款規定之申請人與其隨同申請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經

許可居留，在臺灣地區居留一定期間，仍具備原申請在臺

灣地區居留之條件者。但依同條項第一款規定申請者，其

直系血親或配偶死亡者，仍得申請定居。 

（二）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來臺就學者畢業後（HF168），

依本辦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規定（HF171）許可居留

連續滿五年，每年在臺灣地區居住一百八十三日以上，且

最近一年於臺灣地區平均每月收入逾中央勞工主管機關

公告基本工資二倍者（HF168）；其於臺灣地區就學取得

博士學位或碩士學位者，分別折抵二年及一年在臺連續居

留期間，二者不得合併折抵。 

三、應備文件： 

（一）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境居留/定居申請書一份，並貼正面

彩色脫帽照片一張（同國民身分證照片規格）。 

（二） 香港或澳門永久居留資格證件正、影本（正本驗畢退還）。 

（三） 臺灣地區居留證或臺灣地區居留入出境證。 

（四） 最近五年內警察紀錄證明書。但在臺灣地區居留期間，每

次出境在三個月以內者，免附之。 

（五） 健康檢查合格證明。但在臺灣地區居留期間，每次出境在

三個月內者，免附之。（健康檢查合格證明，依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訂定之居留或定居健康檢查項目表辦理，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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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有效；另未滿六歲者，得免辦理健康檢查。但應檢附完

整預防接種證明影本備查＜正本驗畢歸還＞。） 

（六） 未婚而生育子女須先完成認領手續；婚前受孕者，須加附

ＤＮＡ血緣鑑定書及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香港、澳門）

或駐外館處驗證之受胎期間無婚姻關係之證明文件(子女

出生日回溯第一百八十一日至三百零二日止為受胎期間)。

(申請居留時如已附前述證件，可免附) 

（七） 委託書：委託他人代理申請者，應附委託書，並於代申請

人簽章處，親筆簽名或蓋章。但由旅行社代送件，並於申

請書上加蓋旅行社及負責人章者，以旅行社為代申請人，

免附委託書。 

（八） 證件費：新臺幣六百元整。 

（九） 掛號回郵信封，並填妥收件人姓名、住址、郵遞區號及電

話。 

（十） 載有正確設籍地址之證明文件：指設籍該址者之戶口名簿、

國民身分證、房屋所有權狀、近期房屋稅單或租賃契約正

本、影本（五者擇一，正本驗畢退還）。但設籍地址與其

父母之戶籍地址相同且已檢附戶口名簿（或國民身分證）

影本者，免附。 

（十一） 在臺投資新臺幣六百萬元以上投資者，申請定居檢附資

料如下： 

1. 投資事業最近一年之存摺影本。 

2. 投資事業之設立(變更)登記表。 

3. 最近一年之損益及稅額計算表或營業人銷售額與稅

額申報書。 

4.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核定函 ，如有承諾僱用臺籍

員工數，須提送臺籍員工二人之勞工保險投保證明。 

5.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 

6. 檢附持續投資及營運實績證明文件。 

（十二） 以創新創業事由之定居申請案，檢附營運實績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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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香港或澳門居民身分確認書。另申請人出生地為大陸地

區者，應檢附下列其中一項證明文件： 

1. 經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以下簡稱海基會）驗證

之在大陸地區未設籍證明書正本。 

2.有效之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回鄉證)正本、影本

＜正本驗畢歸還＞。 

3. 經海基會驗證之註銷大陸戶籍公證書正本。 

（十四） 各類申請人如符合本辦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十款規

定者，須檢附書面說明書敘明其任職內容及期間(格式

不拘)。 

（十五） 婚姻狀況說明書（HF152免附）。 

（十六）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如香港澳門居民申請居留定居申報

書、營利事業稅務簽證報告書）。 

四、注意事項：  

（一）以依親事由申請或申請人其隨同申請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

申請在臺灣地區定居，親屬關係因結婚或收養發生者，應存

續三年以上。但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已生產子女者，不在此限。  

（二）依本辦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向本署申請變更居留事由

者，在臺灣地區居留一定期間，自核准變更之翌日起算。 

（三）居留一定期間之計算方式：所謂居留一定期間，係指符合

下列情形之一：  

1.自申請日往前推算連續居留滿一年且出境未超過三十

日。一年內得出境三十日，其出境次數不予限制，出境

日數自出境之翌日起算，當日出入境者，以一日計算；

其出境如係經政府機關派遣或核准，附有證明文件者，

不予累計出境期間，亦不予核算在臺灣地區居留期間。  

2.自申請日往前推算連續居留滿二年且每年在臺灣地區居

住二百七十日以上。  

3.依本辦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向本署申請變更居留

事由者，其在臺灣地區居留一定期間，自核准變更之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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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算。 

4.另依本辦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五款後段規定許可居留

者，在臺灣地區連續居留滿五年，且每年在臺灣地區居

住一百八十三日以上。。 

（四）依本辦法第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申請臺灣地區居留

或定居案件，其資料不符或欠缺者，應於本署書面通知送

達之翌日起三個月內補正；未於前項規定補正或經補正仍

不合規定者，駁回其申請。  

（五）港澳居民逾期居留未滿三十日，原申請居留原因仍繼續存

在者，經依本條例第四十七條之一規定處罰後，重新核發

居留者，該類人員申請定居，核算在臺居留期間應扣除一

年（居留期間仍須符合在臺居留一定期間之計算方式），

始符合申請定居之規定。 

（六）香港或澳門居民申請在臺灣地區定居經許可者，發給臺灣

地區定居證，申請人應於收到定居證之翌日起，於三十日

內持憑至預定申報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辦理戶籍登記並

同時辦理國民身分證。設籍後身分已轉換，首次出國，應

先向外交部申請載有國民身分證字號之我國護照，且應依

臺灣地區人民身分出入境。 

五、審查所需時間：五個工作日（不含收件日、例假日、補件、郵

寄時間、警察紀錄核轉及會商相關機關時間）。 

六、申請處所及查詢資訊：本署各直轄市、縣(市)服務站；聯絡資

訊請洽本署網站(https://www.immigration.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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